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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赵敏丹

“8.8万元，都收到了。”日前，市人民法院泽
国法庭的执行干警联系陈某时，得到了肯定答复。
虽然结果不如陈某预期的，但这起历时2年多

的执行案件，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拘留我可以，但我实在还不出钱”

陈某今年40多岁，江西人，是个木工，曾跟着
林某做楼梯扶手。几年前，陈某作业时受伤，被鉴
定为六级伤残，之后一直休养在家。
楼梯扶手作业是林某承揽的，陈某为其提供劳

务。陈某将林某起诉至法院，2020年年底，法院判决
林某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加欠付劳务费等共计51万元。
判决后，林某分文未付。“我上有年迈的母亲，

下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子女，总得生活啊！”陈某申请
执行。
执行立案后，林某未向法院申报财产。法院查

到，林某名下有房屋和价值6000多元的保险。房屋
是集体土地的，无法执行；保险处置后，林某无其
他财产可供执行。

2021年10月，因林某未申报财产，法院对林某
处 15天的司法拘留。“拘留我可以，但我实在还不
出钱。”林某称。

消失两年的他，终于现身面对

2021年年底，经过执行干警多方工作，林某交
付了 2.6万元的执行款。之后，林某凭空消失了一
般。执行干警多次到林某家里，无论是早上还是深
夜，都没见到林某身影。

2022年 6月，针对陈某的困难情况，执行干警
帮他申请了2.9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林某没了身影，也没查到新的财产线索，但陈

某和执行干警都没有放弃。去林某家里找不到他，
执行干警决定另辟蹊径。今年 3月，执行干警多次
和泽国镇矛调中心、林某所在村的村干部联系沟
通，希望村里做做工作，让林某出来面对。
村干部说，林某之前投资亏了不少钱，欠着几

万百元的外债，漏洞太大了。在村干部的努力下，
林某同意现身。

“我会把协议贴在床头”

4月下旬，林某出现在泽国镇矛调中心共享法
庭。执行干警看到，50多岁的林某一头的白发、黝
黑的皮肤，和两年前相比，林某明显苍老了很多。
林某称，他欠着哥哥 200万元，还欠他人 60万元，
他正在努力工作，能赚一点是一点。
陈某妻子称，陈某受伤后就没再工作了，生活

的担子全落在她身上，家里连老人看病的钱都没了。
调解时，双方都敞开心扉。对于林某的困境，

陈某妻子表示也愿意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林某在前期付款基础上，再在两年之内分期支
付 18.8万元，其中 8.8万元在 10日内支付，且如果
违约，则在判决的基础上，加付4万元违约金。
“你们放心，我会把和解协议贴在床头，努力

赚钱，及时付款，我也想付清债务后在家里好好睡
上一觉。”林某说。陈某妻子也露出了笑容，对着执
行干警说：“真是不好意思，把你们下班都弄晚了。”
几天前，林某向法院交了3.8万元的执行款，其

哥哥帮他交了5万元的执行款，8.8万元的执行款如
约交付。
执行干警说，民生无小事，对于每一起执行案

件，他们都时时记挂在心，努力寻找合适的突破
点，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胜诉利益。

消失2年的被执行人现身：

“我会把和解协议
贴在床头”

本报讯（记者赵云 通讯员林峻杰）日前，温
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王某作出罚款 1万元的处罚
决定。

3月底，有群众举报：有人在城东九龙汇公园
18号码头附近抽取地沟油，并存放在新河铁场村的
果园里。次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警方等，来
到了该果园。果园里有个养鸡场，放着两桶泔水
油，养鸡场主人王某就是涉案的嫌疑人。执法人员
对此进行立案调查。
王某今年 56岁，城东街道人，在果园里养了

600多只鸡。从去年 10月开始，王某开着电动三轮
车，到城东街道的几个垃圾房内收倒剩菜剩饭，运
到养鸡场喂鸡。
王某称，刚开始，鸡吃了剩菜剩饭不太好，他

尽量挑清淡的餐厨垃圾，还用工具提取泔水油，再
将剩菜剩饭用水洗一下才拿去喂鸡。提取后的泔水
油，王某将其出售。
据估算，至案发，王某共收运、处置了约

1.8万斤的餐厨垃圾。执法人员通过后续追查，发现
王某收集的泔水油被用于制作润滑油，没有作为地
沟油再次流向餐桌。
执法人员称，用餐厨垃圾直接喂鸡，存在安全

隐患。此外，餐厨垃圾被擅自收运、处理，使得后
续处理脱离监管，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风险。
根据《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规定，禁止

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活动，违者，由相关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0元以
上 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10000元
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因此，温岭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王某作出如上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称，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活动应

当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
标、特许经营等方式确定餐厨垃圾收运企业、餐厨
垃圾处置企业，并与其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经
营服务协议。

半夜收剩菜剩饭去喂鸡

男子被罚1万元

记者 郑灵芝/文 周学军/图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岭的
集市上有一种“叫头”（温岭方言）
的手工竹哨热销不衰。随着时代的变
迁，这种民间手工艺品早已风光不
再，但是仍有一些老手艺人默默坚守
着这门即将失传的民间工艺。家住新
河镇披云村的顾齐贤师傅便是这门传
统手工艺的传承人。
5月23日，顾齐贤走进新河镇

长屿幼儿园，教孩子们做“叫头”这
门传统手艺。

工序复杂，精细的纯手
工活
“叫头”，即哨子，但和市场上

售卖的哨子不同，这里的“叫头”就
像精美的艺术品。它是一种制作成小
鸟模样的手工艺品，由竹签、棉花、
鸡毛以及如今市面上很少见的元书纸
等材料用胶水粘制而成。
当天，共有 20位小朋友围成一

桌，跟着顾齐贤做“叫头”。“叫头”
由三部分组成，底下弯头的部分是一
个竹管削成的小哨子，中间是一个可
转动的小红球，看起来像灯笼，上部
则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鸟。三个半成
品扎在一根竹签上，用力一吹不但能
听到清脆的哨音，中间的小球还会滴
溜溜地转个不停。顾齐贤一边生动地
介绍着，一边拿起准备好的半成品材
料，一步一步教孩子们做。顾齐贤告
诉大家，这些材料需要足足七七四十
九道工序，才能变成惟妙惟肖的“叫
头”，现如今程序都简化了，但也有
近20道工序。

69岁的顾师傅坦言，“做叫头”
是一项苦力活，就拿这根小小的竹签
来说，也是一道繁琐的工序。以前他
都自己上山砍毛竹，现在是在市场上
买来竹子亲手削成这么细一根竹签，
用火烧灼，接着用手将其弯曲，这样
的精细活是机械取代不了的。

材料选自农村，但颇有
讲究
说起中间的圆球，用的是元书

纸。“现在市面上元书纸不好买，我
这个还是以前家里留下的，很有年代

感。”顾师傅说，用元书纸卷起来，
然后再给它细细上色，整个看起来
就生动活泼了。小鸟的身体是用棉
花做的，支撑圆球的杆子是用高粱
秆子做的，为了做这个，顾师傅找
遍温岭乡村田野，特意跑到城北街
道买了高粱秆子。小鸟上面有一根
羽毛，以前用的都是鸡毛，现在出
于卫生考虑，顾师傅从市场上买了
鸡毛掸当羽毛。
小鸟成型了，最关键的还是哨

子，哨子的材料挑选有着很大的学
问，竹子要选择金竹，这样才够结实
和音准。“以前金竹都是我自己种
的，现在我都去村里寻找问别人买。
金竹做出的哨子音色也好。”顾师傅
分享着哨子制作要点。
当天，顾师傅直接带了半成品，

拿出每一件半成品，他都会介绍材料
来源的故事和制作的不易，大家听得
津津有味。只见孩子们跟着顾师傅，
小心翼翼地拿起半成品，用浆糊刷在
毛笔上，一黏一合，栩栩如生的“叫
头”便立于眼前。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叫头’

是我们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叫
头’一吹，全村的孩子集合在一起
玩，整个村都是‘嘟嘟’的声响，
别提多热闹了。”顾师傅笑着说，如
今一声哨响，似乎就把时间吹回了
童年。他还和孩子们讲了很多童年
的故事，教孩子们要有吃苦耐劳的
精神。
“我做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多困

难。比如粘小红球的时候，我怎么也
粘不牢，这个小红球都快被我弄坏
了。后来在顾师傅的帮助下，我的
‘叫头’终于做成功了。”大（2）班
的金子渝告诉记者，她做的“叫头”
不仅漂亮，还吹得很响亮。

重拾手艺，只为一份情
怀和传承
顾齐贤的父亲就以做“叫头”谋

生，顾齐贤七八岁就学会做“叫头”
了。等他长大成人，也传承了父亲的
技艺，以做“叫头”谋生。
作为上世纪风靡一时的玩具，顾

师傅家的“叫头”曾经远销广东、海

南等省份，但因为原材料稀缺，制作
工艺复杂，利润微薄，后来顾师傅改
行做了木匠，“叫头”最后逐渐消失
在大街小巷。
时隔 42年，顾齐贤再度捧起这

门手艺。如今，顾师傅做“叫头”更
多的是一份情怀。
“‘叫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种传承，凸显了老一辈人的智慧和坚
守。要将这份传承延续下去，发扬光
大。”前几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
承“做叫头”这门手艺，新河镇专门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立手工艺人志
愿辅导室，定期邀请顾师傅给小朋友
进行辅导和培训。
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

传；一个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
忆。在新河镇长屿幼儿园，当顾师傅
教孩子做成一个个惟妙惟肖的“叫
头”时，当孩子们开心地吹着“叫
头”开怀大笑时，留下的是一种浸淫
着岁月痕迹的传统情怀。
顾齐贤希望，能教更多孩子做

“叫头”，不仅将传统手工文化传承下
去，更是重拾自己的童年回忆。

本报讯 （记者钟艾轩文/图）
为进一步提升市区环境卫生，营造
健康安全、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连日来，我市积极开展环境卫生综
合大整治行动。
在太平街道小河头村的一处

卫生死角，环卫工人们正拿着铁
锹、扫帚等清理工具，将分散的
垃圾清理到一处，运到垃圾清运
车上。据悉，此次整治行动主要
针对市区背街巷道、卫生死角的

建筑垃圾和杂草等各类积存生活
垃圾堆，这些垃圾不仅影响市民
出行，也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
滨河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

岭分公司总经理曹贤生说：“为了
让居民有个舒适的环境，同时也是
为了文明城市创建，我们定时定点
清理房前屋后、绿化带的垃圾，清
除卫生死角。”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加大街道

环境卫生的整治巡查力度，确保清
理作业全覆盖、不留死角，进一步
巩固提升环境卫生治理效果，建立
常态化清理机制，切实打造干净、
整洁、舒适的城区环境。

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赵云 通讯员蔡未
文/图）“班级同学可以偷看他人的日
记本吗？”“我的生日马上到了，能邀
请小伙伴一起去 KTV过吗？”“有时
候，爸爸妈妈不能接送我，我能自己
骑自行车上学吗？”

5月 25日上午，泽国三小的学生
们向法官们提出身边的法律问题。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
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来到泽国三小，
为学生们送上法治大礼包，护航“少
年的你”。
现场，法官们结合相关案例，向

学生们宣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民法典》《反家暴法》《家庭教育促
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等与青少年生活息息
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了能和学生们有更加深入的交

流，法官和学生们一起来到学校的
红色广场，大家席地而坐，共话法
律。
对于学生们的提问，法官当场予

以一一回答。“在没有得到日记主人

的许可下，不应该擅自阅读他人日
记，更不可以去宣扬。日记里面记录
着当事人不愿为别人所知的内容，将
日记到处宣扬，侵犯了日记主人的隐
私权，是违法的不当行为。”

“国家为保护未成年人，明文禁
止未成年人进入KTV等场所。所以，
你们不能去KTV庆祝生日。”
“你未满 12周岁，不能骑自行

车上下学。少年儿童位于人生之初，

是正在成长的‘树苗’，应该远离交
通事故的意外伤害。同学们要熟悉并
遵守交通规则，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自
我保护意识。”
除了回答问题，法官还向学生们

解读了相关法条，加强学生们的法律
意识。
“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法

律知识，不仅教会我做一个知法懂
法的好学生，也教会我拿起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五（1）班的学生李
泳萱说。
泽国三小副校长潘圣华称，这样

沉浸式的普法宣传活动，可以让学生
们更好地了解法律、认识法律，引导
他们“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
法官称，他们将继续延伸审判职

能，发挥法院司法能动作用，持续以
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为未成年人成长保驾护航，
让他们在正确的人生航道上自由远
行。

学生们和法官坐在草地上，聊了聊这些心事

小“叫头”大传承 一声哨响

就把时间吹回了童年


